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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劳务派遣合同双方的财税处理及发票处理 

02.一般纳税人劳务派遣财税处理及增值税纳税申报案例 

03.小规模纳税人劳务派遣财税处理及增值税纳税申报案例





财税2016年36号文件附件2规定，劳务派遣公司按照6%征收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务、收费公路通

行费抵扣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47号）： 

（1）一般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选择差额纳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

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

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2）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选择差额纳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 

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务、收费公路通行费抵扣等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47号）: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选择差额纳税的纳税人， 

向用工单位收取用于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的费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3号）第四条第（二）项：按照现行政策规定适用 

差额征税办法缴纳增值税，且不得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另有 

规定的除外） ，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通过新系统中差 

额征税开票功能，录入含税销售额（或含税评估额）和扣除额，系统自动计算税额 

和不含税金额，备注栏自动打印“差额征税”字样，发票开具不应与其他项目混开。





假设企业全部价款加收入为一百万，但是差额扣除部分可以扣除八十万，那么交税是按照二

十万除以1+5%乘以5%来交税。

企业可以选择，二十万开专票，八十万开普票。

差额以后的金额是二十万，全部开成专票，差额部分八十万，不能开专票，可以开普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5年第34号）第三条：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分两种情

况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按照协议（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应作为劳务费支出; 直接支付给员工

个人的费用，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费用，准予

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7年第40号）第一条： 

接受劳务派遣的企业按照协议（合同）约定支付给劳务派遣企业，且由劳务派遣企业

实际支付给外聘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等费用，属于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 

13号）第二条：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

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上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 

企业。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9年第31号） 第一条第（一）项：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

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六条所称“国内旅客运输服务”，限于与本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

的员工，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从形式上审核，看发票是否符合基本规定，最重要的是审核这个发票是不是真实的，合理的，

防止收到虚开的发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发票。

不管是虚开还是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主要是真实性合理性审核，如果是虚开的或者不符合规

定的发票，不能进行税前扣除、抵扣进项税额，所以一定要进行真实性、合理性的审核。 



如果收到一张劳务派遣发票，发票总额十万。

该劳务派遣公司的老板收款十万块，差额了九万九千八百元，交了200除以1+5%乘以5%的

税，这个发票的真实性合理性几乎为零。





A公司为一般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选择简易计税，适用差额征税，含税销售 

额100 万元，向用工单位收取用于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 

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费用80 万元，征收率5%。 

选择差额纳税的纳税人，向用工单位收取用于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 

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费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

票



实务中采取“差额征税”开票功能进行开票，通过新系统中差额征税开票功能，录入含税销

售额1000000元和扣除额800000元，系统自动计算税额和不含税金额，备注栏自动打印

“差额征税”字样，发票开具不应与其他应税行为混开。 

税额栏为：（1000000- 800000）×5%/（1+5%）=9523.81 元 

金额栏为： 1000000- 9523.81 =990476.19 元 

税率栏为：*** 



这样采取“差额征税”开票功能，既能满足开票价税合计金额100万元的需求，又满 

足只能就20万元金额开具专票的需求。也就不需要一项业务开两份发票：一份开票 

额80万元的普通发票、一份开票额20万元的专用发票。



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确认收入时， 

借：银行存款 100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952380.95 (1000000/1.05)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47619.05 （1000000/1.05*0.05）

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可从销售额中扣除， 

借：主营业务成本 761904.76 (800000/1.05)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38095.24 (800000/1.05*0.05)

贷：银行存款 800000.00









本案例为小规模纳税人在发生差额征税应税行为的财税处理及申报案例。 

B市某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主要从事劳务派遣业务，季度申报，

20X9年一季度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适用差额征税，含税销售额200万元，向用工单位收

取用于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费用160万元，

征收率5%



1．确认收入收款 

借：银行存款 2 000 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904 761.91 (2000000/1.0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95 238.09 (2000000/1.05*0.05)

2．支付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可以从销售额中扣除 

借：主营业务成本 1 523 809.52 (1600000/1.0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76 190.48 (1600000/1.05*0.05)

贷：银行存款 1 600 000.00



该纳税人本期允许差额扣除额=160万元； 

差额前不含税收入=2 000 000÷（1+5%）=1 904 761.91元； 

差额后含税销售额=200-160=40万元； 

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400 000÷（1+5%）=380952.39元； 

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380952.39 ×5%= 19047.61元。



（1）收取的含税收入200万元及扣除额160万元，先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附列资料》中。 

（2）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380 952.39元，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第4栏次“（二）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5%征收率）”。 

（3）不含税收入1 904 761.91元，填写在第6栏次“税控器具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4）本期增值税应纳税额19 047.61元，填写在第15栏次“本期应纳税额”。







本案例为小规模纳税人在发生差额征税应税行为符合免征增值税条件时的财税处理 

及申报案例。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号 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

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30万元，下同）的，免征增值税。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以差额后

的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本公告规定的免征增值税政策。



C市某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主要从事劳务派遣业务，季度 

申报，20X9年一季度提供劳务派遣服务，适用差额征税，含税销售额100万元，向 

用工单位收取用于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的费用80万元，征收率5%。



1．确认收入收款

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952 380.95 (1000000/1.0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47 619.05 (1000000/1.05*0.05)

2．支付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可以从销售额中扣除 

借：主营业务成本 761 904.76 (800000/1.0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38 095.24 (800000/1.05*0.05)

贷：银行存款 800 000.00



应纳税额= 47 619.05 -38 095.24= 9 523.81 元 

该纳税人本期允许差额扣除额=80万元， 

差额后含税销售额=100-80=20万元， 

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200 000÷（1+5%） 

=190 476.19元，小于30万元，免征增值税，会计处理：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9523.81 

贷：营业外收入 9523.81



（1）收取的含税收入100万元及扣除额80万元，先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附列资料》中。 

（2）差额后不含税销售额190 476.19元，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第10栏次“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 

（3）本期增值税免税额9 523.81元，填写在第18栏次“其中：小微企业免税额”。








